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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一般護理之家日間照護服務提供單位

發生營運困難紓困措施申請審核作業規定 

一、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受理申請及審查提供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影響，一般護理之家日間照護服務提供單位發生營運困難之紓困措施，

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適用對象 

依護理人員法及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規定許可設置之一般護理之家設

有日間照護，且依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及費用支付

作業要點」規定，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簽訂長照特約之日間照顧服務項

目者(以下簡稱護家日照)。 

三、營運困難事業之認定 

(一)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本部書面通知停業而業務中斷致生損失。 

(二)長期照顧服務給付及支付費用收入，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至七月

期間任一個月，較前二年度任一年同期或一百十年一月至四月任一個

月減少達百分之五十。 

四、紓困措施及補貼內容與範圍 

(一)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前持續提供服務者，於一百十年五月至

七月期間，依下列規定補貼： 

1.符合前點第一款規定，且給付員工薪資未達基本工資者：以一百十

年四月三十日僱用員工數，每人新臺幣一萬元計算，給予雇主一次性

停業補貼；受僱員工給予一次性薪資補貼新臺幣三萬元，另由就業安

定基金加發生活補貼新臺幣一萬元，由雇主一併具領轉發予員工。(以

下簡稱申請停業損失補貼) 

2.符合前點第二款規定者：以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僱用員工數每人新

臺幣四萬元計算，給予雇主一次性營運補貼。(以下簡稱申請收入減

少營運補貼) 

(二) 前款所定僱用員工數，以護家日照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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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際僱用員工數為準。 

五、受補貼應遵行事項 

(一) 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紓困措施性質相同者，護家日照應擇一適用，不得

重複。 

(二) 護家日照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至七月間，前點第一款之補貼，僅得

擇一補貼一次，護家日照已獲得本作業規定補貼之人員不得重複補貼；

同一人於一般護理之家或其他照顧服務單位服務者，亦同。 

(三) 護家日照申請本作業規定補貼，其長照人員應已登錄於衛生福利部長照

機構暨長照人員管理資訊系統。 

(四) 申請本作業規定補貼者，於補貼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不發

給補貼；已發給者，應撤銷或廢止已核准之補貼，並追回已撥付之款項： 

1.一般護理之家提報申請補貼的日間照護員工與一般護理之家共同混用，

或於補貼期間將日間照護員工移作本一般護理之家之用。 

2.離職員工人數逾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已投保全民健康保

險員工人數達六分之一。 

3.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醫療（事）機構事業產

業補償紓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二十五條之四第二項第二款

所稱違反勞工相關法規且情節重大，指受補貼單位有自行停業或歇

業、實施減班休息(無薪假)或故意終止勞動契約或其他致減損員工權

益情事。 

4.無正當理由拒絕服務。 

5.有虛偽不實或故意延遲計算收入等情形，不實申領本作業規定補貼。 

6.同一申請事實重複申請。 

7.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受主管機關委任或委託者之查對。 

8.未依核定之員工薪資補貼及生活補貼轉發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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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違反本辦法之規定。 

(五) 不得違反其他本部公告禁止之事項。 

六、申請及受理方式 

(一)書面申請：向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送件申請。 

(二)申請單位應以公文提出申請，檢附第八點所列之申請文件，以掛號郵寄

（以本部收文日為憑）、快遞、宅急便包裹等方式向本部提出申請，外

封套並應註明「衛生福利部一般護理之家日間照護服務紓困申請案」。 

七、申請期間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二日起受理書面申請；截止受理日為一百十年十

月十五日(以郵戳為憑)。 

八、申請文件 

(一)申請停業損失補貼者：申請應備文件依附表一辦理；附表一有修正者，

本部得另行公告之。 

(二)申請收入減少營運補貼者：申請應備文件依附表二辦理；附表二有修正

者，本部得另行公告之。 

九、審查作業 

(一) 受理單位應確實審查申請人所送申請表及文件、資料。 

(二) 審查重點如下： 

1.檢查申請應備文件、資料正確完整。 

2.確認符合申請資格。 

3.視預算執行情形、疫情發展、申請者財務狀況、曾獲紓困情形等，綜

合審核補貼金額，通知申請人審核結果。 

4.製作撥款清冊，辦理後續撥款事宜。 

 

十、申請停業損失補貼者，應於領取補貼款後十五個工作日內，以公文函送轉

發新臺幣四萬元給未達基本工資員工之轉帳證明清冊予本部，以證明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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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點第四款第八目所定情事。 

十一、查核機制 

(一) 申請人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收入、支出明細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

不實，應負相關責任；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該管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二) 受理單位應妥善收存申請人所送各項申請資料，落實審查制度，定期或不

定期查核相關申請資料。 

(三) 受理單位對於受理、審查申請案件，得隨時派員查核辦理情形。 

十二、本作業規定相關事項，本部得依法規委任、委託相關機關(構)或團體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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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一般護理之家日間照護服務提供單位補貼申請應備文件 

(適用申請停業損失補貼) 

申請人 應備文件 

機構 

負責人 

一、申請表一(如附件 1) 

二、護理機構開業執照影本 

三、110 年 4 月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認確定之長照服務提供

者服務費用申報總表影本 

四、地方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日間照顧服務)契約影本 

五、書面停業通知影本 

六、110年 4月 30日、5月至 7月停業期間(申請補貼月份)之造冊

提供一般護理之家與護家日照之員工名冊【以表格呈現員工姓

名、員工類別(如:護理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照顧服務員、司

機、廚工、行政人員等)】 

七、110年 4月 30日、5月至 7月停業期間(申請補貼月份)之全民

健康保險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影本(需標示護家日照的員

工) 

八、110年 4月 30日、5月至 7月停業期間(申請補貼月份)在職員

工薪資清冊及薪資轉帳證明(需標示護家日照的員工) 

九、110 年 5 月至 7 月停業期間(申請補貼月份)之一般護理之家日

間照護未達基本工資之員工清冊 

十、切結書一(如附件 3)  
十一、撥款金融機構帳號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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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一般護理之家日間照護服務提供單位補貼申請應備文件 

(適用申請收入減少營運補貼) 

申請人 應備文件 

機構 

負責人 

一、申請表二(如附件 2) 

二、護理機構開業執照影本 

三、收入減少比較期間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認確定之長照服

務提供者服務費用申報總表影本(提供月份為 110年 4月、收入

減少比較期間之月份) 

四、地方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日間照顧服務)契約影本 

五、書面停業通知影本 

六、110年 4月 30日、5月至 7月停業期間(申請補貼月份)之造冊

提供一般護理之家與護家日照之員工名冊【以表格呈現員工姓

名、員工類別(如:護理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照顧服務員、司

機、廚工、行政人員等)】 

七、110年 4月 30日、5月至 7月停業期間(申請補貼月份)之全民

健康保險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影本(需標示護家日照的員

工) 

八、110年 4月 30日、5月至 7月停業期間(申請補貼月份)在職員

工薪資清冊及薪資轉帳證明(需標示護家日照的員工) 

九、切結書二(如附件 4)  

十、撥款金融機構帳號影本 

 


